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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12 期 院會紀錄 

亦應要求全國各中小學、幼兒園、安親班及補習班提高警戒，並強化學生自我保護教育，以有

效預防擄童案件發生。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本月在台北市、台中市及彰化縣等地，接連傳出有歹徒意圖擄童案件，令全國家長人心

惶惶。以 3 月 19 日在台中發生之案件為例，歹徒利用小一女童放學後等待家長接送期間，企圖

將女童擄走。雖然本案歹徒並未得逞，惟已凸顯學童放學後獨自等待家人接送的空檔，易成為

歹徒犯案的高峰時段。 

二、根據內政部失蹤人口統計，101 年「上下學未歸」的失蹤人口高達 1,739 人，尋回率雖為

96.7%，但仍有 58 人尚未尋回。為防患於未然，警政、教育單位及家長均應提高警覺，加強維

護學童人身安全。 

三、爰此，內政部應督促各縣市警政單位，於各校放學期間加強校園周邊巡邏，並對學區加

裝之監視器進行全面檢驗及維修，避免出現治安死角，另應積極查緝國內人口販運集團；教育

部亦應要求全國各中小學、幼兒園、安親班及補習班提高警戒，並強化學生自我保護教育，以

有效預防擄童案件發生。 

提案人：王育敏  江惠貞  李貴敏  盧秀燕  徐欣瑩 

連署人：邱文彥  陳鎮湘  廖正井  鄭汝芬  呂學樟  

陳碧涵  蔣乃辛  詹凱臣  呂玉玲  林明溱  

陳學聖  羅明才  林郁方  林德福  紀國棟  

簡東明  徐少萍  林正二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五案，請提案人黃委員文玲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十六案，請提案人羅委員明才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羅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十七案，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士葆：（14 時 5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賴士葆、蔣乃辛、廖正井、楊玉欣、江啟

臣等 30 人，查緊急危難電話（112、110、119）於無法接收 SIM 卡所屬電信訊號時，仍可藉由

他網信號緊急撥通並求救，惟當其他電信網絡訊號微弱致無法接收時亦是求救無望，例如地下

室停車場大部分無法接收任何電信網絡訊號。據此，為實質提升緊急危難電話撥通之效益，以

維護民眾之人身安全及急難求救權力，爰提案要求行政院相關單位限期於二個月內，針對公共

使用之地下室的停車場、商場、餐廳、捷運等無網絡訊號之地，規劃電信訊號品質優化暨訊號

不中斷的行動方案並於一年內實施完畢。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七案： 

本院委員賴士葆、蔣乃辛、廖正井、楊玉欣、江啟臣等 30 人，查緊急危難電話（112、110、119）

於無法接收 SIM 卡所屬電信訊號時，仍可藉由他網信號緊急撥通並求救，惟當其他電信網絡訊


